丽水市教育局关于落实名师网络工作室学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单位）：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学科带头人申报工作的通知 》（浙教办函〔 2015 〕 100 号 ）文件精神和实施程序，请各地、各学校（单位）做好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小学高级及以上职称，中学一级及以上职称，并获市级教坛新秀（或与之同层次的荣誉称号）及以上荣誉的骨干教师。
二、工作流程
1. 宣传发动。请各地、各学校（单位）按照“全面发动与重点推荐相结合”的原则做好宣传和发动工作，督促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踊跃报名。
2. 组织申报与重点推荐。各地、各学校（单位）按照市教育局分配的重点推荐名额（见附件1、2）推荐人选并将附件3于2015年5月10日前上报市教育局人事处郑九亮老师处，其他符合条件的教师可自愿上网申报。
3. 网络申报。2015年4月28日至5月17日期间，符合条件的学科（专业）骨干教师（含重点推荐名额）使用实名账号（与浙江省教师培训管理平台同账号）登录浙江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http://yun.zjer.cn），点击“省名师网络工作室双向选择正式开始”链接进入申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选择一个名师工作室申请加入。
4.名师选择学员。2015年5月20日至5月25日期间，名师网络工作室负责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平台从申报骨干教师中选择学科带头人。每位名师按照要求选择不少于10位学科带头人作为本工作室培养对象。
5.调剂与结果公布。省项目办根据工作要求，将视双向选择具体情况进行调剂，并经网络公示后确定名师网络工作室学科带头人名单。
三、工作要求
1.学科带头人（学员）是浙江名师网络工作室核心成员和主要培养对象。对完成培养、通过审核的学科带头人，省教育厅将在申报省级教坛新秀等相关活动中予以优先考虑。
2.教师申报时需填写个人真实信息并上传相关的职称证书与荣誉证书照片。对于弄虚作假行为，一经确认将进行通报批评。
四、其他事项
1.每位申报对象只能选择一个名师工作室。申报操作步骤请登录浙江教育公共服务平台（http://yun.zjer.cn）点击“名师网络工作室”进入工作室广场，查看“使用指南”中的帮助微视频及使用手册。
2.省名师网络工作室学科带头人培养要求详见《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实施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项目的通知》（电子版可从“省名师网络工作室的广场公告”栏目中下载）。
3.丽水市教育局联系人：郑九亮，联系电话：0578―2626070，电子邮箱：ls2202305@126.com。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阅附件4《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学科带头人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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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各县（市、区）名师网络工作室学科带头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2. 各直属（学校）名师网络工作室学科带头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3. 省名师网络工作室学科带头人推荐名单
4.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学科带头人申报工作的通知
